关于大竹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

2014年部门预算编制的说明

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，部门预算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。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
基本职能：经办全县企业职工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业务工作，负责各项基金的征收、发放及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工作的开展等。

主要工作：紧紧围绕“扩面、征收、保发放”工作中心，全面深入贯彻实施《社会保险法》及相关法规政策规定，进一步健全我县社会保险体系，加快建设企业退休人员社会管理社区服务平台，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全面完成。

二、部门概况
大竹县社保局系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。
三、收支预算总体情况

2014年大竹县社保局收入预算总额为291.45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291.45万元。相应安排支出预算291.45万元，其中：社会保障和就业277.87万元，住房保障13.58万元。
四、支出预算安排情况

　  大竹县社保局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全县企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业务相关工作。 

基本支出，是用于保障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
（一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77.87万元，主要用于：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等日常公用经费及单位离退休人员支出。

（二）住房保障支出13.58万元，主要用于：社会保障经办机构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。.

附件： 2014年大竹县社保局收支预算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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